项目需求书
(以下内容如有带★号项均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逐一响应。以《技术要求点对点应答表》中应答内容为准，另要求提供承诺书或其它证明资料的,还须另行提供于响应文件中。)
 一、项目概况
1、本次采购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医用气体供应服务，包括：医用氧、瓶装氧气、瓶装高纯二氧化碳等。现接受合格的供应商进行磋商。
2、付款方式：货款按月度结算，每次结算的金额以采购人验收合格的气体数量乘以对应气体的合同单价计算所得的总价为准。按照招标人采购计划，以实际采购金额，隔月结算付款。
3、交货事项
（1）交货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所属的所有院区）。
（2）交货时间：供应商按招标人要求的具体时间和需求数量供货，送货到招标人指定的地点。
（3）交货方式：任何情况下由供应商送货，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须承诺所供全部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优于国家和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否则，供应商将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的赔偿及法律责任。
5、供应商应提供至少2辆危险品运输车辆营运证明材料，卸液工作人员要提供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R2），提供卸液、卸氧连接软管的检验报告证明。
二、项目预算
1.预算金额：共计326603元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四、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A.须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
B.磋商前半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注：A、B选其一。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须提供磋商前6个月内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4.（1）供应商若为所投产品生产商，须提供以下资质： ①须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通知书》）； ②须提供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或《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③须具有由交管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危险货物运输：2类2项）或委托运输的第三方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危险货物运输：2类2项）。 若委托第三方单位运输，须同时提供双方签署的委托合同复印件。
（2）若供应商为所投产品经销商，须提供以下资质： ①须提供所投产品生产商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通知书》）；②须提供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③须提供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或《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④须具有由交管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危险货物运输：2类2项）或委托运输的第三方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危险货物运输：2类2项）。若委托第三方单位运输，须同时提供双方签署的委托合同复印件。
注：以上所有资质证件的生产或认证范围应包含所投标的产品且在有效期内。
复印件加盖公章
5.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成交后不得分包或转包。
五、项目报价
	序号
	名  称
	规格
	概量
	单位
	限高单价

	1
	医用氧
	
	305
	吨
	950元

	2
	瓶装氧气
	40L
	90
	瓶
	50元

	3
	瓶装氧气
	10L
	163
	瓶
	19元

	4
	高纯二氧化碳
	40L
	53
	瓶
	552元


注：以上报价均包全部费用，含运费（二氧化碳单瓶起送，40L、10L氧气瓶5瓶起送）等，不再单另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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